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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4_BE_E5_BC_8F_E8_c33_39481.htm 第一条 为促进证券投

资基金的发展、规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(以下简称“开放式

基金”)的公开募集设立、运作及其相关活动，保护证券投资

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

》(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)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

条 开放式基金活动及与该活动相关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，应当遵守本办法；本办法未规定的，应当遵守《暂行办

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。 第三条 开放式基金可以按照本办法，

在规定的场所和开放时间内，由投资人向基金管理人申请申

购基金单位；或者应基金投资人的要求，由基金管理人赎回

投资人持有的基金单位。 第四条 开放式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设

立。 开放式基金的设立，必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

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审查批准。 第五条 申请设立开放式

基金，除应当遵守《暂行办法》第七条第(三)、(四)、(五)项

的规定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(一)有明确、合法、合理

的投资方向； (二)有明确的基金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； (三)

基金托管人、基金管理人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、违规行为。 

第六条 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，除应当按照《暂行办法》第八

条的规定报送材料外，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

开放式基金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。 第七条 基金管理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中国证监会不受理其设立开放式基金的申请： (

一)因有重大违法、违规行为正在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；

(二)因公司高级管理层变动、与公司有关的诉讼、仲裁等重



大事件，可能或已经对所管理的基金运作造成不良影响； (

三)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第八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

开放式基金设立申请获得批准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设立募集；

超过6个月尚未开始设立募集的，原申请内容如有实质性改变

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；原申请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的，

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备案。 第九条 开放式基金的设立募集期限

不得超过3个月。设立募集期限自招募说明书公告之日起计算

。 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开放式基金方可成立： (一)设立募集期

限内，净销售额超过2亿元； (二)在设立募集期限内，最低认

购户数达到100人。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，该基金不得成立。基

金管理人应当承担募集费用，已募集的资金并加计银行活期

存款利息，应当自募集期满之日起30天内退还基金认购人。 

第十条 开放式基金成立后的存续期间内，其有效持有人数量

连续20个工作日达不到100人，或者连续20个工作日最低基金

资产净额低于5000万元的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

会报告，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。 第十一条 

开放式基金可以对单个帐户持有开放式基金单位的比例设置

限制，并应当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载明。 第十二条 开放

式基金成立初期，可以在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期限

内只接受申购，不办理赎回，但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。

第十三条 开放式基金可在基金契约及招募说明书中载明预期

的基金规模，在达到预期的基金规模后，可不再接受申购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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